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动态调整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导师的

岗位责任，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关于印发<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动态管理办法>的通知(校研

字〔2021〕22 号)的精神与要求，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招生资格 

申请招生的研究生导师除满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

导师招生资格动态管理办法》(校研字〔2021〕22 号)第二章

所规定的基本条件外，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2.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出版学术专著； 

3.独立或以主编身份出版教材； 

4.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翻译并出版学术专著或教材； 

5.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 

6.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级别课题； 

7.科研到款 5万元（含）以上； 

8.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9.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奖； 



10.被省部级及以上级别党政机关采纳或被省部级及以上级

别党政机关领导批示的与决策咨询相关的成果，包括咨询建

议、调研报告、调查报告、发展规划、方案、建议、草案等；

（职务行为除外） 

11.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近 6年） 

12.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竞赛奖； 

13.作品或节目入选省部级及以上专业展览或展演； 

14.以第一指导老师身份指导研究生获省部级以及上奖。 

15.其它：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报研究生院审批。 

注：本细则所列成果均须为近三年取得。 
 

第二条招生资格暂停或取消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研究生导师暂停或取消招生资格，并

根据整改情况确定招生资格重新申请时间： 

1. 不符合学校《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动态管理办法》（校研字

〔2021〕22 号）规定的基本条件和本细则第一条规定的条件，

暂停下一年度招生资格； 

2. 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连续两年在校、院抽检或送审中出

现不合格，或者同一年有两篇（含）以上不合格的，暂停下一

年度招生资格； 

3. 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或含有导师署名的学术论文被认

定为存在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等严重学术失范行为的，暂停

下一年度招生资格； 



4. 近三年发生一级教学事故或两次二级或三级教学事故，暂停

下一年度招生资格； 

5.因导师原因，导致师生关系紧张，矛盾突出，经学院协调仍

未改善，暂停下一年度招生资格； 

6.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国家、省抽检中出现“问题学位

论文”，自问题查出当年起连续 3年取消招生资格； 

7.因不当言论、师德师风等问题造成不良影响，自当年起连续

3 年取消招生资格； 

8.其它在思想品德、师德师风、学术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等方

面出现的问题，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决定。 

第三条 招生资格审核 

1.导师申请 

研究生导师应按照学校对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

工作通知要求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提出招生申请。所申请

招生的学科专业必须是本人具有导师资格的学科专业。 

2.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审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根据学校《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动态

管理办法》（校研字〔2021〕22 号）和本细则相关规定进行

初审，初审结果在学院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天。公示

期满无异议后，提交校学位办进行复审。 

第四条 其它未尽事宜参照学校《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动态管

理办法》（校研字〔2021〕22 号）执行。 



第五条 本细则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负责解释。 

第六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 

2021 年 6 月 28 日 

 


